
8-2-1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 

 

 

信会师函字[2022]第 ZA121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2 年 3 月 7 日出具的《关于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意见

落实函”）的要求，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

或“会计师”）作为江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沃泰”、“公

司”、“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报会计师，本着勤勉尽

责和诚实守信的原则，就意见落实函中涉及申报会计师的相关问题逐项回复如下： 

本回复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二、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1）量化分析 2020 年、2021 年 1-9 月营业收

入差异不大、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2）2021 年 9 月 30 日存货余额大

幅增长的原因；（3）公司与客户进行对账验收的具体业务流程及内控情况；驻外

融合生产模式相关内控制度及执行情况；（4）公司向维沃的销售量与维沃生产销

售的匹配性；（5）在对公司和 P2I 的技术参数进行比较时，选取产品的方式是

否合理，“公司的整体技术实力和产品性能优于 P2I”的相关表述是否客观。如否，

请调整。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申报会计师对（1）- （4）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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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量化分析 2020 年、2021 年 1-9 月营业收入差异不大、净利润存在

较大差异的原因 

2020 年及 2021 年 1-9 月，发行人主要利润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变动额 变动幅度 
金额 

营业收入 

占比 
金额 

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收入 23,105.00 100.00% 23,786.23 100.00% -681.22 -2.86% 

营业成本 7,056.26 30.54% 5,274.08 22.17% 1,782.18 33.79% 

营业毛利 16,048.74 69.46% 18,512.15 77.83% -2,463.41 -13.31% 

销售费用 1,686.01 7.30% 2,031.92 8.54% -345.91 -17.02% 

管理费用 7,805.95 33.78% 5,507.44 23.15% 2,298.50 41.73% 

研发费用 2,947.85 12.76% 3,706.47 15.58% -758.63 -20.47% 

资产减值损失 974.99 4.22% 114.76 0.48% 860.23 749.62% 

营业利润 2,305.92 9.98% 6,976.64 29.33% -4,670.72 -66.95% 

利润总额 2,311.47 10.00% 6,845.91 28.78% -4,534.43 -66.24% 

净利润 1,586.69 6.87% 5,555.00 23.35% -3,968.31 -71.44% 

股份支付费用 4,455.57 19.28% 2,942.88 12.37% 1,512.69 51.40% 

其中：计入营业成本 43.93 0.19% 177.42 0.75% -133.49 -75.24% 

其中：计入销售费用 201.64 0.87% 303.67 1.28% -102.03 -33.60% 

其中：计入管理费用 3,793.14 16.42% 1,231.11 5.18% 2562.03 208.11% 

其中：计入研发费用 416.86 1.80% 1,230.68 5.17% -813.82 -66.13% 

剔除股份支付后净利润 6,042.26 26.15% 8,497.88 35.73% -2,455.62 -28.90% 

由上表可见，发行人 2021 年 1-9 月实现收入 23,105.00 万元，与 2020 年度

收入 23,786.23 万元差异不大，但是 2021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1,586.69 万元，较

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下降 3,968.31 万元，主要是由于当期营业成本增加导致营

业毛利较 2020 年度减少 2,463.41 万元，同时股份支付费用较 2020 年度增加

1,512.69 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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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份支付费用较 2020 年度增加 

2020 年 12 月，发行人通过持股平台宁波纳泰、宁波菲纳对公司员工进行员

工激励。发行人于 2020 年及 2021 年 1-9 月分别确认股份支付费用 2,942.88 万元

和 4,455.57 万元，均计入当期成本及费用。 

剔除股份支付后，2021 年 1-9 月净利润为 6,042.26 万元，较 2020 年度减少

2,455.62 万元。 

2、2021 年 1-9 月营业成本增加、整体毛利率下降主要是由于生产模式结构

的变化以及对华为、维沃的销售规模下降 

2020 年及 2021 年 1-9 月，发行人各生产模式下收入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度 收入变动情况 

收入金额 占比 毛利率 收入金额 占比 毛利率 金额 变动比例 

纳米薄

膜产品 

驻外融

合生产 
14,379.00 62.23% 78.55% 20,608.10 86.64% 81.37% -6,229.10  -30.23% 

驻外独

立生产 
2,078.22 8.99% 26.20% 15.82 0.07% -627.23% 2,062.40  13036.66% 

集中生

产 
3,209.83 13.89% 55.04% 3,058.54 12.86% 57.85% 151.29  4.95% 

小计 19,667.06 85.12% 69.18% 23,682.46 99.56% 77.86% -4,015.40  -16.96% 

纳米镀膜设备 2,589.14 11.21% 85.48% - - -   

其他业务收入 848.80 3.67% 27.06% 103.77 0.44% 70.41% 745.03  717.96% 

合计 23,105.00 100.00% 69.46% 23,786.23 100.00% 77.83% -577.46  -2.44% 

由上表可知，发行人 2021 年 1-9 月收入规模与 2020 年基本持平，但毛利率

由 2020 年的 77.83%下降至 69.46%，使得营业毛利有所降低，毛利率下降的具

体原因如下： 

（1）毛利率较低的驻外独立生产模式收入规模及占比提高 

报告期内，采用驻外独立生产模式进行生产的主要是苹果公司耳机类项目，

上述项目在 2021 年下半年开始逐步进入量产阶段，因此 2021 年 1-9 月驻外独立

生产模式业务规模有所扩大，收入规模及占比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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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外融合生产模式下，客户或其 EMS 厂商负责装盘、上下料等加工工序操

作人员以及场地和电费等，此类成本由客户或其 EMS 厂商承担。由于在驻外独

立生产模式下， 上述成本均由公司承担，因此相同业务的生产成本会相应提升。 

发行人在定价时会结合上述生产成本的进行综合定价。由于加工工序为重复

劳动且技术含量较低毛利溢价较少，因此相同业务在不同生产模式毛利差异较小，

从而在驻外独立生产模式下发行人生产投入较高的情况下，发行人对产品的定价

较高，但毛利率较低。此外由于苹果项目前期产能利用率较低，规模效益尚未显

现，因此进一步拉低了驻外独立生产模式的毛利率。 

综上所述，苹果公司耳机类项目在 2021 年下半年开始逐步进入量产阶段后，

毛利率较低的驻外独立生产模式收入占比提高，使得发行人总体毛利率有所下降。

此外，由于发行人苹果公司耳机类项目量产前期产能利用率较低，同时投入的直

接人工和相关耗材等成本较高，导致产品单位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计提的镀

膜成本减值损失为 993.08 万元，金额较大，进一步拉低了净利润水平。 

（2）毛利率较高的驻外融合生产模式收入规模及占比下降 

如上文所述，虽然驻外融合生产模式下发行人生产投入较低，发行人对产品

的定价较低，但在毛利规模差异较小的情况下该模式毛利率相对于驻外独立生产

模式较高。 

2021 年 1-9 月，发行人来源于驻外融合生产模式的收入规模较 2020 年减少

6,229.10 万元，主要是受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华为受芯片供应短缺的影响智能

手机出货量有所下降，因此对发行人纳米薄膜的采购数量有所减少，发行人对华

为的收入规模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维沃采用纳米薄膜进行综合防护的产品系列

减产，同时新机型出于降低成本等因素减少了纳米镀膜技术的使用，因此发行人

来源于维沃的收入规模持续下降。受华为、维沃销量下滑的影响，发行人部分设

备的产能利用率下降，因此 2021 年 1-9 月驻外融合模式的毛利率也有所下降。 

因此，由于驻外独立生产模式收入规模提高，同时发行人对华为和维沃收入

规模下降，毛利率较高的驻外融合生产模式收入规模及占比、毛利率均有所下降，

导致 2021 年 1-9 月发行人整体毛利率下降，在收入规模与 2020 年底相差不大的

情况下毛利规模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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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发行人 2021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与 2020 年度差异不大，但净利润

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受股份支付费用增长较大的影响，以及综合毛利率及毛利总额

的减少影响。 

（二）2021 年 9 月 30 日存货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 

与 2020 年末相比，发行人 2021 年 9 月末存货余额构成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金额 

2020年 12月 31日金

额 

变动情况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原材料 3,396.56  1,828.50 1,568.06 85.76% 

委托加工物资 201.22  194.88 6.34 3.25% 

库存商品 1,011.39  - 1,011.39 本年新增 

镀膜成本 5,558.78  449.75 5,109.03 1135.97% 

周转材料 1,593.65 - 1,593.65 本年新增 

账面原值 11,761.60  2,473.13 9,288.47 375.58% 

存货跌价准备 1,027.04  118.01 909.03 770.30% 

账面净值 10,734.56  2,355.12 8,379.44 355.80% 

与 2020 年末相比，2021 年 9 月末发行人存货余额中增长幅度较大的项目包

括原材料、库存商品、镀膜成本、周转材料，各项目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1、原材料 

2021年9月末，发行人原材料余额为3,396.56万元，较2020年末增长1,568.06

万元，变动幅度 85.76%，主要是由于发行人结合业务需求提高了部分原材料的

安全库存，同时根据项目需求储备了一定的耗材。2021 年 9 月末增长金额大于

100 万元的主要原材料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情况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变动比例 

化学原料 608.76 17.92% 173.69 9.50% 435.07 250.49% 

射频电源 821.01 24.17% 479.45 26.22% 341.56 71.24% 

PSA 压敏胶

带 
247.33 7.28% - - 247.33 本期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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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情况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变动比例 

合计  1,677.10  49.38%  653.14  35.72%  1,023.96  156.77% 

由上表可知，2021 年 9 月末发行人原材料中化学原料、射频电源和 PSA 压

敏胶带的增长较大，具体原因如下： 

（1）化学原料：随着纳米薄膜制备业务规模扩大，发行人提高了化学原料

的库存，因此 2021 年 9 月末库存规模有所增长。 

（2）射频电源：随着发行人 PECVD 纳米镀膜设备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

为应对国际贸易政策出现变动的潜在风险，发行人增加了射频电源的安全库存，

因此 2021 年 9 月末库存规模有所增长。 

（3）PSA 压敏胶带：PSA 压敏胶带为纳米薄膜制备过程中涉及的遮蔽工序

所使用的耗材。2021 年 1-9 月，发行人根据苹果项目需求陆续采购了一批 PSA

压敏胶带用于生产，因此 2021 年 9 月末库存规模较上年增长。 

2、库存商品 

与 2020 年末相比，发行人 2021 年 9 月末的库存商品主要是持有以备出售

的点胶产线设备及相关配件。由于苹果部分耳机类项目生产工艺较为复杂，所

涉及的遮蔽环节中需要投入点胶产线设备价值较高。项目验证初期上述点胶线

设备及相关配件由公司先行采购，后经各方协商上述设备成本由苹果公司 EMS

厂商立讯精密、歌尔股份承担并向公司采购上述设备。截至 2021 年末，上述库

存商品余额为 601.85 万元，除少量已协商将退回给供应商的商品外，公司已经

收到全部相关订单，剩余库存商品尚处于验收流程中。 

3、镀膜成本 

发行人的镀膜成本主要是生产纳米薄膜产品而发生的尚未结转的生产成本。

包括各月纳米薄膜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耗用、人员工资和制造费用以及为取得

合同发生的前期履约成本，根据当月完成验收对账数量将相应的镀膜成本结转至

主营业务成本，月末剩余结存镀膜成本在通常情况下待次月与客户进行验收对账

后依据验收对账数量将相应镀膜成本结转至主营业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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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2021 年 9 月末镀膜成本构成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说明 
2021 年 9 月 30 日

镀膜成本余额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镀膜成本余额 

江西立讯智造有限公司 

苹果公司

EMS 厂商 

 1,247.97  -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1,227.33  - 

LUXSHARE-ICT (VANT RUNG)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越

南立讯”） 

 1,089.52 - 

立讯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1,029.65  - 

GOERTEK TECHNOLOGY VINA 

CO.,LTD（以下简称“越南歌尔”） 
 423.03  - 

小计 5,017.50 - 

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44.37 102.76 

其他 396.91 346.99 

合计 5,558.78 449.75 

2021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镀膜成本余额为 5,558.78 万元，其中与苹果公司

耳机类和配件类项目相关的镀膜成本余额 5,017.50 万元，占比 90.26%，发行人

2021 年 9 月末镀膜成本增长主要是由于苹果公司耳机类项目镀膜成本较高，具

体原因如下： 

（1）苹果公司耳机类项目主要采用驻外独立模式进行生产，该模式下发行

人生产纳米薄膜产品所需投入的成本费用较高。 

2020 年度，发行人纳米薄膜产品的生产以驻外融合模式为主。 

苹果公司耳机类项目主要采用驻外独立生产模式进行生产，2021 年量产后

该模式的业务规模大幅增长。由于苹果公司耳机类项目主要为驻外独立生产模

式，相对于小米、华为的驻外融合生产模式，发行人生产所需投入的人员、耗

材、场地等成本较高，具体区别情况如下： 

成本项目 

成本承担对象 

驻外融合生产模式 

（以小米和华为为例） 
驻外独立生产模式 

纳米镀膜设备和相关配件等 公司 公司 

遮蔽工序耗材（如 PSA 压敏胶带等） 主要是苹果公司耳机类项目，耗材成本主要由公司承担 

化学材料费用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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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项目 

成本承担对象 

驻外融合生产模式 

（以小米和华为为例） 
驻外独立生产模式 

技术支持人员薪酬 

加工工序操作人员薪酬 
客户或其 EMS 厂商 公司 

场地和能源费用等 

如上表所示，苹果公司耳机类项目主要采用的驻外独立生产模式和小米、华

为采用的驻外融合生产模式两种驻外模式下，公司均需要依照实际需求于客户工

厂或 EMS 厂商处投放纳米镀膜设备并提供制备纳米薄膜所需的原材料，同时安

排驻外技术支持人员负责设备中的原材料投放、开机点检、清洗等日常运营，并

为客户提供技术指导。 

两种模式的区别点主要在于：在驻外融合生产模式下，客户或其 EMS 厂商

负责装盘、上下料等加工工序操作人员以及场地和电费等，此类成本由客户或其

EMS 厂商承担。在驻外独立生产模式下，上述成本均由公司承担，具体方式为

委托劳务外包公司或者 EMS 厂商安排人员实施部分加工工序并进行结算，同时

向 EMS 厂商承租生产场所、根据水费和电力等能源使用情况与 EMS 厂商进行

结算，上述结算方式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公司需在 EMS 厂商的场地内独立负责完

整的纳米薄膜制备以及相关工序。 

综上所述，驻外独立生产模式下发行人生产所需投入的人员、耗材、场地等

成本较高，因此相同业务规模下，采用驻外独立生产模式的镀膜成本金额更大。

苹果公司耳机类项目主要采用驻外独立生产模式进行生产，因此 2021 年 9 月末

镀膜成本较上年末增长明显，与生产模式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2）苹果公司耳机类部分项目于 2021 年 8 月进入量产，截至 2021 年 9 月

底尚未验收的产品较多  

苹果公司耳机类的左右耳线路板、充电盒主板项目（以下简称“H 项目”）

于 2021 年 8 月进入量产，由于上述项目为新项目，发行人与客户在产品价格、

结算账期等商务合同条款方面沟通时间较长，此外，上述项目中部分业务由发

行人越南全资子公司承接在越南开展，越南子公司需要重新导入客户的供应商

体系，而客户供应商代码建立需要的时间较长，因此 H 项目在 2021 年 8 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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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产品均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尚未验收对账。 

因此，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尚未结算的纳米薄膜产品包括 2021 年 8 月（均

是 H 项目）及 2021 年 9 月生产的纳米薄膜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件 

客户名称 
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尚未对账验收的数量 

2021 年 8 月生产数量 2021 年 9 月生产数量 合计 

江西立讯智造有限公司 13.87 231.15 245.02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16.08 198.24 214.32 

越南立讯 2.01 98.10 100.11 

立讯电子科技（昆山）

有限公司 
2.96 287.81 290.76 

越南歌尔 16.15 147.86 164.01 

合计 51.07  963.16 1,014.22 

（3）苹果公司项目镀膜成本期后结算情况 

苹果公司项目截至 2021 年 9 月底的镀膜成本的期后结算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件 

客户名称 
2021 年 9月 30日镀

膜成本余额 
未对账验收数量 

期后对

账时间 
期后对账数量 

江西立讯智造有限公司 1,247.97 245.02 2021.10 245.02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1,227.33 214.32 2021.10 214.32 

越南立讯 1,089.52 100.11 2021.12 100.11 

立讯电子科技（昆山）

有限公司 
1,029.65 290.76 2021.10 290.76 

越南歌尔 423.03 164.01 2021.11 164.01 

合计 5,017.50 1,014.22 
 

1,014.22 

由上表可知，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上述苹果公司项目镀膜成本已全部完

成结算，且 2021 年 12 月开始均及时完成对账验收。2021 年 12 月末发行人镀

膜成本余额为 2,651.07 万元，较 2021 年 9 月末有所下降。 

4、周转材料 

发行人 2021 年 9 月末周转材料主要是磁吸式治具夹具，系配合苹果公司耳

机类项目需求采购，期末余额为存货原值扣除摊销额后的净值。该批磁吸式治

具夹具虽单位价值相对较低但数量较多，在正常使用维护保养的情况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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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米薄膜生产过程中重复使用，归类为周转材料。发行人综合考虑镀膜项目

的周期，对周转材料采用分期直线摊销法在 12 个月内平均摊销。 

5、存货跌价准备 

报告期内，发行人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金额 计提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原材料 33.96 1.00% 118.01 6.45% -71.22% 

镀膜成本 993.08 17.87% - -  

合计 1,027.04 8.73% 118.01 4.77% 770.3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对存货进行计量，并对成

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对于因设备升级后不再具有使用价值

的配件，以及长期未使用、周转异常的原材料呆滞品等，公司将其识别为存在

减值迹象的存货单独进行减值测算并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较高主要是由于苹果公

司部分耳机类项目量产前期产能利用率较低，同时投入的直接人工和相关耗材

等成本较高，导致部分产品单位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计提的镀膜成本减值

准备较大。 

（三）公司与客户进行对账验收的具体业务流程及内控情况；驻外融合生

产模式相关内控制度及执行情况 

1、公司与客户进行对账验收的具体业务流程及内控情况 

（1）发行人与客户对账流程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主要客户为国内外知名消费电子品牌商或者 EMS 厂商，均有较为严

格的内控管理制度，一般在次月对发行人于上月制备的纳米薄膜产品数量进行对

账结算，并按照约定的账期支付款项。 

发行人与客户具体对账流程分为发行人销售人员发起和客户对接人员（包括

采购人员、生产人员或商务人员等，根据客户内部职责划分确定）发起两种方式，

但整体流程基本一致，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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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内部汇总相关数据：驻外生产模式下，发行人驻外技术支持人员

汇总所在驻外生产点的生产记录，提供给销售部门的商务人员，由商务人员汇总

制作对账明细；集中生产模式下，发行人商务人员依据对账周期内每批次产品交

付记录汇总制作每个客户的对账单。 

2）对账：分为发行人销售人员发起和客户对接人员发起两种方式，主要为

双方通过邮件等形式确认纳米薄膜产品验收数量，如双方数据不一致则进一步查

找原因，直至双方对纳米薄膜产品验收数量无异议。 

3）确定订单、开票：通常由客户根据确认一致的纳米薄膜产品验收数量下

发采购订单，发行人根据订单金额开具发票进行结算。 

发行人通常在与客户交易前签订业务合作协议，对交易形式、交易内容、结

算方式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 

驻外生产模式下，客户通常依据自身需求进行镀膜加工，由于客户各月排产

情况及产品镀膜数量具有不确定性，为提高结算效率，客户通常就固定期间（一

般为一个月）内生产、验收完成的纳米薄膜产品进行对账后再向发行人下发订单

进行结算，具有合理性。 

集中生产模式下，客户通常在每批次被镀物件发货前向发行人下达订单，发

行人完成镀膜加工后将物料发送至客户指定场所。由于发行人与客户的交易具有

小批量、多批次的特点，为提高结算效率，双方通常于次月对上月镀膜加工产品

数量进行对账验收，具有合理性。 

（2）主要客户为例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各期，公司纳米薄膜产品的主要生产模式是驻外生产模式，该模式收

入占纳米薄膜产品收入的比例均大于 80%，驻外生产模式主要客户小米和立讯精

密的具体对账流程如下： 

1）小米：按时长计费 

①内部信息数据统计：发行人在小米或其 EMS 厂商的驻外技术支持人员负

责统计每月设备使用情况，并于每月末通过邮件发给发行人销售部门的商务人员。 



8-2-12 

②发起对账流程并对账确认：发行人商务人员汇总小米工厂或 EMS 厂商的

设备使用情况，制作对账明细，通过邮件发给小米驻场经理并抄送小米的对接人

员；经小米驻场经理确认无误后，小米对接人员邮件回复确认无误；如存在差异，

由小米驻场经理、EMS 厂商的运营经理、发行人驻外技术支持人员共同查找原

因并最终确认一致。 

③确定订单、开票：小米根据前述对账数量及金额下发订单，发行人进行开

票、结算。 

2）立讯精密：按件收费 

①内部信息数据统计：立讯精密通常在生产前向发行人下发阶段性批量订单

（即一般覆盖 3-7 天产量的订单），发行人根据订单安排生产，发行人生产管理

人员定期从 MES（制造执行系统）中提取数据提供给商务人员。 

②发起对账流程并对账确认：立讯精密对接人员向发行人商务人员发送上个

对账期间的产品验收入库情况，发行人商务人员将 MES 系统中的数据和立讯精

密对接人员的数据核对，如不一致则查找原因并最终确认一致，上述沟通及数据

确认均通过邮件进行。 

③开票：根据双方对账结果，发行人向立讯精密开票并进行结算。 

（3）公司与客户进行对账验收的具体内控情况 

发行人制定了《销售管理制度》等相关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职责与审批权限，

加强过程控制与风险管理，规范业务操作。公司各部门分别依据其业务范围开展

客户承接、销售合同/订单签订、产品交付、销售发票、会计处理、往来对账等

工作。 

集中生产模式下，客户通常在每批次被镀物件发货前向发行人下达订单，生

产管理部门完成纳米薄膜产品制备后由品质管理人员进行抽检。产品检测合格后，

品质管理部门出具对应的质检报告，生产管理部门通知仓库打印出库单并安排发

货。发行人商务人员将对账周期内每批次产品交付记录汇总制作每个客户的对账

单，并进行后续对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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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外生产模式下，发行人驻外技术支持人员或生产管理人员汇总所在驻外生

产点的生产记录，按月提供给销售部门的商务人员，由商务人员汇总制作对账明

细。产品数量和金额经客户核对无误后，客户向发行人下发订单进行结算。 

综上，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客户进行对账验收的内控制度健全并有效执行。 

2、驻外融合生产模式相关内控制度及执行情况 

驻外融合生产模式下内部控制制度主要包括该模式下固定资产、存货以及合

同签订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具体情况如下： 

（1）固定资产 

发行人制定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驻场设备管理流程》等相关的制度文

件，对固定资产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 

1）设备发运及安装：通常情况下，发行人销售部门根据客户需求预测提前

安排各个驻外生产点的纳米镀膜设备数量。发行人销售部门在 OA 系统中提出设

备调拨申请，经资产管理部门审批后，仓库管理部门根据设备调拨申请向指定地

点发运设备。 

发行人在各个驻外生产点配置一名或数名驻外技术支持人员。纳米镀膜设备

运送至驻外生产点后，由驻外技术支持人员负责签收，并与客户相关人员对接进

行设备安装调试工作。设备安装调试合格后，客户在《进厂确认单》上进行签字

确认，驻外技术支持人员取得经客户签字确认的《进厂确认单》后至设备管理部

门等相关部门备案。 

2）设备日常管理：驻外技术支持人员负责设备每日设备的开机点检、清洗

等日常运营。为保证纳米薄膜产品质量的稳定性，避免在镀膜过程中损坏被镀物

件，驻外技术支持人员通过每日开机点检确定设备运行正常后方能进行镀膜加工

生产。如果开机点检时纳米镀膜设备出现异常，驻外技术支持人员根据《驻厂设

备故障处理流程》及时处理故障。驻外技术支持人员定期评估设备状况及其生产

的纳米薄膜产品状况，对于异常或故障情况进行原因分析，同时对设备进行定期

保养和维护，必要时将设备运送回发行人进行维修等。 

根据发行人与客户签订的业务合作协议，客户需要在纳米镀膜设备存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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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监控设备，以监控设备的操作与使用情况。客户工厂或代工厂人员不得打开

或私自调试发行人的纳米镀膜设备，因保管或使用不当造成损坏的，由客户负责

出资修复并赔偿损失。 

3）定期巡检制度：发行人对纳米镀膜设备及其他固定资产均建立唯一编码

并通过台账进行管理。发行人设置维保巡检组定期对各个驻外生产点的纳米镀膜

设备进行登记清查，并检查设备状态及其使用情况，并形成定期维护表交由相关

部门审核备案。 

4）定期盘点制度：驻外技术支持人员或生产管理人员每月对存放于驻外生

产点的设备进行盘点。同时财务部门于年末选择部分驻外生产点进行监盘，确保

固定资产账实相符。 

5）设备使用情况统计分析：发行人生产管理部门定期汇总纳米镀膜设备的

数量、使用情况及故障情况，对设备总体运营状况进行分析管理。 

（2）存货管理 

发行人制定了《存货管理制度》和《镀膜加工管理制度》等相关的制度文件，

对驻外生产点的原材料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 

1）化学原料 

通常情况下，发行人在驻外生产点备有少量化学原料，主要贮存在纳米镀膜

设备中原料盒中，除驻场技术支持人员配有钥匙可打开设备进行投料外，其他人

均不能打开设备接触发行人化学原料。 

①化学原料领用：驻外技术支持人员根据客户生产情况向总公司提出化学原

料需求，并提交领用申请，经生产管理部门审批后（通常仅维持较低规模的安全

库存），化学原料保管人员在发行人总公司进行调配，并通过专业运输公司运送

至驻外生产场地，由发行人驻场技术支持人员或现场相关负责人负责化学原料的

签收和投放。 

②化学原料的日常管理：驻场技术支持人员负责保管化学原料及相关日常管

理。驻外技术支持人员于每日开机点检时对化学原料存量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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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定期盘点制度：驻场技术支持人员通常于每月末对其负责的驻外生产点所

存放的化学原料进行盘点，形成盘点报表后以邮件形式发送至仓库及财务等相关

部门。 

2）备品备件 

发行人在驻外生产点备有少量纳米镀膜设备相关备品备件，用于对纳米镀膜

设备的简单维护和维修。 

①领用管理：驻场技术支持人员根据实际需求填写领料单，经审批后向仓库

部门申请备品备件的领用。 

②定期盘点制度：驻外技术支持人员通常于每月底对其所在驻外生产点的备

件进行盘点，形成盘点报表，并以邮件形式发送给生产管理部门。 

③退料管理：对于驻外生产点长期不使用的低值易耗品或治具等，由驻外技

术支持人员寄回发行人总公司，由仓库管理部门签收，会同相关部门对备品备件

的品质进行评估，对于不可利用的物料进行报废处理，对于仍具备使用价值的物

料由仓库登记入账并进行保管，或调拨至其他驻外生产点使用。 

3）合同签订及结算 

发行人制定了《销售管理制度》对驻外生产业务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具

体情况如下： 

①驻外生产业务下客户资质评审：销售人员根据业务需要，通过网络、行业

组织、实地调研等方式对潜在客户进行调查，通过调查、收集客户信息评估客户

信用、经营及财务状况。对于拟承接的客户，销售人员应将相关客户信息资料建

档备查。 

②合同签订：发行人通常在与客户交易前签订业务合作协议，对交易形式、

交易内容、结算方式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合同签订一般通过 OA 系统

进行审批。销售合同包括框架合同和订单合同，框架合同需要经过法务部等部门

评审，总经理或总经理授权人员签订。订单合同由销售人员初审，营销中心负责

人审批。合同文本审批通过后，需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印章，并于指定地方存放。

合同的日常管理、变更和解除须严格遵守公司的《合同管理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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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对账结算流程：如上文所述，驻外生产模式下，发行人驻外技术支持人员

汇总所在驻外生产点的生产记录，提供给销售部门的商务人员，由商务人员汇总

制作对账明细。产品数量和金额经客户核对无误后，客户向发行人下发订单进行

结算。 

（四）公司向维沃的销售量与维沃生产销售的匹配性 

1、发行人与维沃的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维沃向发行人采购的纳米薄膜产品应用于手机整机及手机的主板、

部件等。发行人向维沃销售纳米薄膜产品数量与维沃手机出货量的对比情况如下

表所示：  

主要客

户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万件 
较上年同期

增长 
万件 

较上年同

期增长 
万件 

较上年同

期增长 
万件 

维沃 

主板及电路板  257.48  64.29%  208.97  -80.99%  1,098.96  517.93%  177.85  

部件及其他  176.75  -48.10%  454.08  -57.59%  1,070.82  -22.29%  1,377.96  

手机整机  0.49  -99.82%  372.68  -28.56%  521.67  128.67%  228.14  

销量合计  434.72  -44.04%  1,035.73  -61.52%  2,691.45  50.87%  1,783.94  

手机出货量 10,170.00 21.40% 11,170.00 1.45% 11,010.00  8.90% 10,110.00 

销量合计/手机出

货量 
4.27% 9.27% 24.45% 17.65% 

主板及电路板销

量/手机出货量 
2.53% 1.87% 9.98% 1.76% 

注：维沃全球出货量数据来源为 counterpoint，发行人对维沃 2021 年 1-9 月的纳米薄膜

销售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比例为将 2021 年 1-9 月年化后相对于 2020 年的变动比例。 

2019 年度，维沃采用纳米防护技术进行防护的手机项目增加且相关系列手

机出货量有所增长，维沃对发行人纳米薄膜采购量有所增长。2020 年和 2021 年

1-9 月，维沃的手机出货量稳步增长，但发行人向维沃销售纳米薄膜产品数量未

同步增长，主要原因如下： 

 

（1）主板及电路 

发行人主要为维沃中高价位的系列手机如系列 A、系列 B、系列 C 的主板及

电路板制备纳米薄膜。2020 年，发行人制备的用于主板及电路板的纳米薄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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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下降主要是因为维沃系列 A 手机产品定位于更高价位段市场，价格逐步提升，

因此出货量级出现下降，以及上述其他中高价位手机销量有所下降。2021 年 1-9

月发行人纳米薄膜产品销售数量有所提高则是因为系列 C 产品销售情况较上年

有所改善，出货量有所提高。 

（2）部件及其他 

部件及其他方面，发行人纳米镀膜技术主要应用于维沃系列 A、系列 D 部

分机型的弹出式摄像头。由于受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维沃改变了弹出式摄像头

的设计，同时系列 A 出货量下降，导致维沃在部件及其他领域对发行人纳米薄

膜产品的采购数量在 2020 年和 2021 年 1-9 月持续下降。 

（3）手机整机 

维沃系列 A、系列 B、系列 C 全部产品以及系列 E 特定机型采用纳米镀膜

技术进行手机整机防护，上述产品均属于中高价位产品， 2020 年维沃在手机整

机领域对发行人纳米薄膜产品的采购数量进一步减少主要包括两部分原因：（1）

如上文所述，系列 A 自 2020 年起出货量下降，系列 B 在 2020 年 3 月后未再推

出新产品，维沃相关手机的出货量有所降低；（2）由于系列 A、系列 B、系列 C

手机产品主要采用板级镀膜技术（即在手机主板及电路板制备纳米薄膜），维沃

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不再对上述产品同时进行整机镀膜防护。 

2021 年 1-9 月，发行人为维沃进行整机镀膜的机型为系列 C 新机型，该机

型未对主板及电路板进行纳米镀膜防护，维沃在参考总结同行业主要企业如小米

的产品的基础上，通过采用整机镀膜，减少结构防护辅料，达到既满足防护需求

又降低成本的目的，并通过市场反馈验证可行性。 

2、发行人与华为和小米的交易情况 

发行人基于公开信息获取的各龙头厂商报告期内手机出货量以及发行人手

机整机镀膜数量，匡算了市场占有率，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①主要客户全球出货量（万台） 

华为 3,030.00 18,900.00 24,060.00 20,600.00 



8-2-18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小米 14,540.00 14,780.00 12,560.00 12,260.00 

②主要客户整机镀膜数量（万台） 

华为 1,591.33 8,527.84 5,286.45 2,018.39 

小米 10,995.84 8,981.01 2,029.94 785.87 

③对主要客户的渗透率 

华为 52.52% 45.12% 21.97% 9.80% 

小米 75.62% 60.76% 16.16% 6.41% 

注 1：主要客户全球出货量数据来源为 counterpoint。 

注 2：由于华为手机销量下滑，counterpoint 将华为手机出货量归入“其他类”计算，

故无 2021 年 1-9 月的销量数据，根据 Omdia 的数据统计，2021 年 1-9 月华为的全球手机出

货量为 3,030 万台。 

注 3：小米 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6 月按件计价，此后均按天数计价。因小米手机整机

镀膜单价保持稳定，故 2019 年 6 月之后的手机整机镀膜数量为按销售金额及按件计价收费

时的单价推算的数量。 

（1）华为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华为大多数系列智能手机产品进行镀膜，包括手机整机、

主板及电路板和部件，其他系列主要根据机型设计情况来确定是否采用纳米镀膜

技术。报告期内，发行人在华为手机整机镀膜中的渗透率从 2018 年的 9.80%提

升到 2021 年 1-9 月的 52.52%，逐步提升，与华为的手机出货量具有匹配性。 

（2）小米 

报告期内，发行人为小米进行纳米薄膜制备的手机除价格较低的百元机外均

有所覆盖。报告期内，发行人在小米手机整机镀膜中的渗透率从 2018 年的 6.41%

提升到 2021 年 1-9 月的 75.62%，稳步提升，与小米的手机出货量具有匹配性。 

华为、小米、维沃等客户采用发行人纳米镀膜技术的终端产品系列已申请豁

免披露。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下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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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2021 年 1-9 月营业收入差异不大、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原因的

核查程序： 

（1）获取 2020 年、2021 年 1-9 月财务报表，分析收入及净利润变动原因； 

（2）访谈发行人管理层，了解 2020 年、2021 年 1-9 月经营情况，了解苹果

公司及其 EMS 厂商收入变动及毛利率较低的原因，以及华为、维沃收入下降的

原因，同时访谈主要客户了解采用的发行人纳米镀膜技术情况； 

（3）查阅员工激励的相关文件、决议。 

2、2021 年 9 月 30 日存货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的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采购与付款、生产与仓储、销售与收款等业务流程的内部控

制制度及执行情况，抽取样本执行穿行测试及控制测试；  

（2）对于发行人各类存货，申报会计师具体核查程序及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核查程序 余额 核查金额 核查比例 

原材料 
盘点和复核境外会

计师的专项报告 
3,396.56 2,392.16 70.43% 

周转材料 盘点 1,593.65 1,593.65 100.00% 

库存商品 
复核境外会计师的

专项报告 
1,011.39 1,011.39 100.00% 

委托加工物资 函证 201.22 184.30 91.59% 

镀膜成本 
复核计算过程、查验

期后验收单 
5,558.78 4,063.95 73.11% 

合计 11,761.60 9,245.45 78.61% 

1）存放于自有场地的原材料、周转材料和库存商品 

自有场地是指发行人集中生产业务模式下的无锡和深圳自有场地以及驻外

独立生产模式下租赁 EMS 厂商的生产场地，会存放生产和销售所需的原材料、

周转材料及库存商品，上述场地均为发行人承租并支付相关费用。 

对于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存货，申报会计师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及 30

日对存放于无锡和深圳自有场地的原材料进行监盘。此外，对于采用驻外独立生

产模式的业务，存放于境内部分，申报会计师对生产场地存放的原材料及周转材



8-2-20 

料进行监盘，对于存放于境外（越南）部分，由发行人聘请当地符合资质条件的

会计师事务所 BDO Vietnam 对于各类原材料及库存商品进行盘点，申报会计师

取得 BDO Vietnam 出具的存货盘点报告并进行了复核。综上所述，对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存货，申报会计师通过盘点和复核境外会计师的专项报告对原材

料、周转材料和库存商品进行核查。 

存货监盘的主要程序如下：  

①了解存货的内容、性质及存放场所，获取发行人盘点计划； 

②现场查看各类别的存货是否有序摆放，观察发行人实际盘点过程，评价发

行人存货盘点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及其盘点计划是否得到恰当执行； 

③对存货进行抽盘，即从盘点记录中选取项目追查至实物，确保存货盘点的

真实性及准确性；同时从实物中选取项目追查至存货盘点记录，确保存货盘点的

完整性； 

④在监盘过程中观察存货状态，以判断存货是否存在呆滞、报废、损毁等迹

象； 

⑤在发行人存货盘点结束前，再次观察盘点现场，以确定所有应纳入盘点范

围的存货是否均已盘点；检查盘点表单，复核盘点结果汇总记录。 

经现场查看，公司的存货摆放整齐、标签齐全、外观完整，监盘存货数量与

账面记录基本相符，零星差异主要是由于少量物料已经领用或发出但领用单暂未

入账，差异金额较小，基本账实相符。 

2）存放于异地的原材料、委托加工物资 

对于存放于异地的原材料，主要是驻外融合生产模式下存放于客户工厂或

EMS 厂商的化学原料及少量纳米镀膜设备相关备用配件。由于驻外融合生产模

式下客户工厂或 EMS 厂商较为分散，且盘点基准日存放于异地的原材料占期末

存货账面价值的比例均较低，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存放于异地的原材

料 234.42 万元，占存货余额的比例为 1.99%，因此未对其进行现场监盘，主要通

过抽样检查领用记录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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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委托加工物资，申报会计师对其存货名称及数量等进行了函证，确认上

述存货的真实存在。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委托加工物资函证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9.30 2021.3.31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委托加工物资金额 201.22 237.28 194.88 83.66 1.78 

发函金额 184.30 150.22 181.48 78.90 1.49 

发函比例 91.59% 63.31% 93.12% 94.31% 83.57% 

回函金额 184.30 150.22 157.44 61.12 1.49 

回函比例 100.00% 100.00% 86.75% 77.46% 100.00% 

回函确认金额占期末

余额比例 
91.59% 63.31% 80.79% 73.06% 83.71% 

总体而言，发行人委托加工物资函证的回函比例较高。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存放于异地的存货真实存在。 

3）镀膜成本 

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镀膜成本归集以及主营业务成本结转过程进行了复核，

并通过检查客户对上述存货的期后验收记录确认上述镀膜成本的真实存在。 

（3）根据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政策，检查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

方法是否前后一致，对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进行复核。 

3、公司与客户进行对账验收的具体业务流程及内控情况；驻外融合生产模

式相关内控制度及执行情况 

（1）取得发行人生产管理制度、销售管理制度等相关内控管理制度，评价

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  

（2）访谈发行人管理层，了解对账流程，获取发行人与主要客户的对账沟

通记录、对账单等业务单据，评价发行人与客户销售对账流程的合理性； 

 

（3）就存货、固定资产、合同签订等业务流程执行穿行测试，对其中的关

键控制点进行控制测试，以评价内部控制制度及其执行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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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固定资产中的纳米镀膜设备及固定资产整体核查

情况如下： 

1）固定资产整体核查情况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的固定资产情况及执行的核查

程序类别、范围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科目 项目 账面原值 核查程序 核查金额 核查比例 

固定资产 
纳米镀膜设备 19,407.79  

盘点（注） 15,929.15 82.08% 

函证 10,648.47   54.87% 

经盘点或函

证 
18,399.80    94.81% 

其他固定资产 3,381.57 盘点  1,772.67  52.42% 

合计 22,789.36  20,172.47   88.52% 

注：盘点包括现场监盘、视频监盘以及聘请当地符合资质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盘点，

经盘点或函证的统计口径为取盘点和函证的设备的并集。 

 

2）固定资产中的纳米镀膜设备盘点情况 

自有场地是指发行人集中生产业务模式下的无锡和深圳自有场地以及驻外

独立生产模式下租赁 EMS 厂商的生产场地，会存放生产所需的纳米镀膜设备，

上述场地均为发行人承租并支付相关费用。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存放于 EMS 厂商及终端客户等异地的纳米

镀膜设备以及存放于自有场地的纳米镀膜设备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台、万元 

项目 

总体情况 核查情况 核查比例

（以金额计

算） 

备注 

数量 账面原值 核查程序 数量 核查金额 

存放于异

地的纳米

镀膜设备 

境内 152  9,297.72  现场盘点 96  5,878.98  63.23%  

境外 

22  1,349.23  视频盘点 21 1,289.32 95.56% 
位于土耳

其、印度等 

26  1,832.15  

复核境外

会计师的

专项报告 

26  1,832.15  100.00% 位于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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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总体情况 核查情况 核查比例

（以金额计

算） 

备注 

数量 账面原值 核查程序 数量 核查金额 

小计 200  12,479.10  - 143 9,000.46 72.12%  

存放于自

有场地的

纳米镀膜

设备 

境内 104  6,928.69  现场盘点 104  6,928.69  100.00%  

合计 304 19,407.79 - 247 15,929.15 82.08%  

①对于存放于自有场地的纳米镀膜设备 

对于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纳米镀膜设备，申报会计师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及 30 日对存放于无锡和深圳自有场地的纳米镀膜设备进行监盘。此外，对于

采用驻外独立生产模式的业务，申报会计师对生产场地存放的纳米镀膜设备进行

监盘。申报会计师通过上述程序对存放于自有场地的纳米镀膜设备核查比例为

100.00%。 

②对于存放于异地的纳米镀膜设备 

发行人存放于异地的固定资产主要是驻外融合模式下的纳米镀膜设备，由于

客户工厂或 EMS 厂商较为分散；（1）对于存放于境内纳米镀膜设备，申报会计

师于 2021 年 10 月下旬至 2021 年 11 月上旬选取部分生产点进行固定资产监盘；

（2）对于存放外土耳其、印度等境外的纳米镀膜设备，申报会计师于 2021 年

10 月下旬对其进行了视频盘点；（3）对于存放于境外（越南）部分的纳米镀膜

设备，由发行人聘请当地符合资质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BDO Vietnam进行盘点，

申报会计师取得 BDO Vietnam 出具的固定资产盘点报告并进行了复核。申报会

计师通过上述程序对存放于异地的纳米镀膜设备核查比例为 72.12%。 

3）固定资产中的纳米镀膜设备函证情况 

除上述盘点程序外，申报会计师对于部分驻外独立生产模式下存放于发行人

租赁场地的纳米镀膜设备以及存放于异地的纳米镀膜设备对相关客户进行了函

证，函证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1.9.30 

数量（台） 金额（万元） 

纳米镀膜设备总体情况 304 19,40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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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9.30 

数量（台） 金额（万元） 

发函情况 218 14,001.18 

发函比例 71.71% 72.14% 

回函情况 170 10,648.47 

回函比例 77.98% 76.05% 

回函确认情况占纳米镀膜设备的比例 55.92% 54.87% 

注：上述函证的形式包括纸质邮件询证以及电子邮件询证。 

 

由上表可知，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纳米镀膜设备发函比例为 72.14%，回函

比例为 76.05%，未回函客户主要为立讯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江西立讯

智造有限公司等公司，经沟通，上述客户未能回函主要是由于发行人与上述客户

的合作模式为驻外独立生产模式，该模式下纳米镀膜设备存放于发行人自上述客

户租赁的场地，上述客户无法确认纳米镀膜设备的情况。申报会计师已经对未回

函的客户实施监盘程序，固定资产盘点未见异常。 

4、公司向维沃的销售量与维沃生产销售的匹配性 

（1）获取发行人对主要客户销售情况，访谈发行人销售负责人，了解发行

人对主要客户纳米薄膜产品销量变动的原因； 

（2）查阅主要客户手机出货量，并对主要客户进行访谈，了解主要客户所

采购发行人纳米薄膜产品的具体用途及终端产品销售情况，分析主要客户对发行

人的采购情况与其生产经营是否匹配。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 2021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与 2020 年度差异不大，但净利润下降的

原因主要是受股份支付费用增长较大的影响，以及综合毛利率及毛利总额的减少

影响，具有合理性。 

 

2、发行人 2021 年 9 月末存货余额增长较大主要是因为原材料、库存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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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材料和镀膜成本增加，其中镀膜成本增加主要是因为驻外独立生产模式下苹

果耳机类项目归集的镀膜成本较高，具有合理性，发行人期末存货真实存在，计

价准确，不存在少计或延迟结转成本的情况。 

3、发行人与客户进行对账验收的内部管理措施合理，驻外融合生产模式相

关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发行人驻外生产设备真实存在，资产使用情况良好，不存

在呆滞、报废、损毁等迹象。 

4、发行人向维沃销售的产品数量与维沃生产销售具有匹配性。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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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江苏菲沃泰纳

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之回复》之签章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 O 二二年三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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